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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8        证券简称：乾景园林        公告编号：临 2018-073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施工业务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

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地建设工程二标段（施工），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559.98

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合同履行将对公司 2018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风险提示：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

不确定风险，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

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近日，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景园林”、“公司”或“承

包人”）与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包人”）在北京市签订

《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地建

设工程二标段（施工）（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根据相关规定，本次

签订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常克付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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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6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二龙闸路甲 5号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代理、发布广告；

物业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市容管理；房地产开发；公路养护。（1、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合同对方当事人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不存在业务往来。 

二、合同标的及主要条款 

1、工程名称：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地建设工程二标段（施工） 

2、工程地点：位于海淀区西三旗镇。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京海淀发改（审）【2018】96号  

4、工程规模：约 136500平方米 

5、工程承包范围：绿化工程、庭院工程、给排水工程和电器工程等设计图

纸全部工程内容的施工。  

6、合同金额：4,559.98万元。 

7、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2018 年 10月 02日  

竣工日期：2018 年 12月 31日 

8、工程款支付 

（1）合同生效后 14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不包括其他项目

清单中发包人部分的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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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伤保险费）30%的工程预付款，再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100%，

合同签订后 7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 100%的农民工工伤保险费。 

预付款抵扣条款：在支付第一笔工程进度款时抵扣全部预付款。 

（2）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方式和时间 

工程进度款按进度支付。承包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金额的 60%后，发包人支

付至合同价款（不包括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以及已支付的安全防护、文明

施工措施费和农民工工伤保险费，下同）的 50%，承包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金额

的 80%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70%；承包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金额的 100%

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85%。由于承包人和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的分歧使

审核认可工作延误的，审核和认可的时间可以顺延，承包人不应因此影响工期。 

（3）如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进行专业分包的工程，由承包人负责签订

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其工程款由发包人拨付给承包人，承包人根据发包人拨款情

况和分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时间及时向分包人拨付工程款。在发包人依据合

同约定按时付款的条件下，如果承包人不按前述条件支付分包款，同时在又不能

说明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包人有权采取措施保证分包工程款的合理支付。 

9、竣工验收与结算 

双方办理工程验收手续后进行工程结算。承包人在提交竣工图 28 天内，向

发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

合同价款调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最终结算价格以政府审计审定的金额为

准。工程全部完工通过竣工验收，竣工结算经建设单位审核完成后，报政府。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立足北京地区，不断巩固在生态景观建设领域的优势地位，现已形成投

融资、科技研发、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施工与养护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可为大型

生态景观建设项目提供设计施工一体化综合服务。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是中关村区域引进先进科技园创办理念的示范园区，位于

北京海淀学府区，分两期开发，其中二期规划建筑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将为高科

技企业办公研发用房，大型商业区及配套住宅等。本项目位于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二期周边区域，合同工期自2018年10月02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将对公

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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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已对工程内容、合同工期、合同总价、价款支付等做出明确约定，合

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

面的不确定风险，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

履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月 02日 

 


